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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起，《黑龙江省旅游条例》正式实施。新条例调整

了旅游的行政管理方式，使政府在旅游业发展中的作用由过

去单纯的行政许可、审批等强制监管，转变为依法加大市场

开发力度、加强旅游资源开发和保护、规范旅游市场秩序、

维护旅游主体的合法权益和提供公共信息服务。 不得额外收

老人儿童服务费 条例规定：旅行社应当与旅游者签订书面合

同，明确服务项目、费用标准和违约责任等事项。旅行社在

与旅游者签订书面合同前，应当如实向旅游者说明有关情况

，不得额外收取老年人、儿童服务费，不得误导旅游者。 法

律责任：额外收取老年人、儿童服务费的，责令退还服务费

，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五

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旅行社设门市部需备案 条例规

定：旅行社设立门市部的，在办理工商登记后三个工作日内

，到所在地县或者设区的市的旅游行政部门备案。门市部应

当按照其核准的经营范围开展业务，对外广告宣传、招徕促

销、签订合同应当以设立社法人名义进行。旅行社应当对其

所属的门市部的经营活动承担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旅行社

设立门市部未按照规定向旅游行政部门备案和超范围开展业

务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的，处以三千元以上五千元

以下的罚款。 旅游管理公司应当备案 条例规定：旅游管理公

司从事旅游宾馆、饭店和旅游景区管理的，应当报旅游行政

部门备案。 法律责任：旅游管理公司从事旅游宾馆、饭店和



旅游景区管理未报旅游行政部门备案的，责令限期备案；逾

期未备案的，处以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景区设施

不安全最高罚五千 条例规定：不得安排旅游团队到安全设施

不健全的景区进行旅游活动。 法律责任：安排旅游团队到安

全设施不健全的景区进行旅游活动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未改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欺骗购物最高

罚三万 条例规定：不得欺骗旅游者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 

法律责任：欺骗旅游者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处以一千

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三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不同意“转团”应返还预付费 条例规定：

旅行社将已经与其订立旅游合同的旅游者转给其他旅行社的

，应当征得旅游者的书面同意；旅游者不同意的，应当返还

旅游者预付的全部旅游费用；给旅游者造成损失的，应当依

法赔偿。 法律责任：未经旅游者书面同意擅自将旅游者转给

其他旅行社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安排购物次数须

明确 条例规定：安排旅游者购物的，应当在合同中明确购物

场所、购物次数和停留时间。 法律责任：购物次数及停留时

间超过旅游合同约定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游客流

量旅游景区要控制 条例规定：旅游景区应当根据旅游安全、

环境保护、文物保护以及服务质量等要求，实行游客流量控

制。游客时段流量控制标准由旅游行政部门确认、公告并监

督执行。 法律责任：经旅游行政部门公告实行游客流量控制

的景区，未执行游客流量控制标准的，给予警告，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未改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虚



假升级吹牛要“上税” 条例规定：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或者地方标准并取得服务质量等级的旅游经营者，应当按照

标准提供服务并公开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旅游经营者不得

超越评定等级进行宣传。未经等级评定或者等级评定不合格

的，不得使用等级标志和称谓。 法律责任：未取得服务质量

等级而使用服务质量等级标志和称谓进行宣传的，处以二千

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境外游找“黑团”吊销许可 条例

规定：旅行社因接待、招徕旅游者，与其他旅行社或者住宿

、餐饮、交通、购物、旅游景区等单位发生业务往来的，应

当选择具有法定资质的旅游经营者为服务提供方，订立合同

，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组织出境旅游的，应当按照国家规

定选择境外旅行社。 法律责任：违法从事出境旅游活动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

改的，暂停其经营出境旅游业务；情节严重的，吊销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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